
2005年第 86號法律公告

《2005年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 (修訂)令》

(根據《會社 (房產安全)條例》
(第 376章)第 3條作出)

1. 修訂附表

《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令》(第 376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現予修訂，在第 5項
中——

(a) 在第 (4)段中，廢除 “(香港)”；

(b) 廢除第 (5)段；

(c) 在第 (13)段中，廢除 “香港下亞厘畢道 18號中座 3樓及 4樓 (政府合署
新增建部分)”而代以 “香港中環下亞厘畢道 18號中區政府合署中座新翼
3樓及 4樓”；

(d ) 廢除第 (16)段；

(e) 廢除第 (35)段；

( f ) 廢除第 (51)段而代以——
“(51) 警察機動部隊警官俱樂部 新界粉嶺蝴蝶山路 1號 G座地

下”；

(g) 加入——
“(91) 商業罪案調查科行政會議室 香港灣仔軍器廠街 1號警察總部

警政大樓西翼 13樓 1311室”。

民政事務局局長
何志平

2005年 5月 24日

2005年第 86號法律公告 2005年第 22期憲報第二號法律副刊B560



註 釋

《會社 (房產安全) (豁免)令》(第 376章，附屬法例 C)的附表載有不受《會社 (房產
安全)條例》(第 376章)規限的位於政府房產內的會址的列表。本命令旨在將該列表予
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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